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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掃描

台灣CRS實施在即，你準備好了？ (下)

近半年接到客戶諮詢台版CRS相關問題時，發現許多人

對台版CRS相關規定或實施後的可能影響仍一知半解。

一部分原因是對CRS相關法規內容不清楚；另一部分則

是K辦發現許多客戶對海外所得的認定時點及計算方式有

誤解，導致許多客戶都誤以為該辦法實施後對目前海外

投資應該不致有影響，在文章中將分享務產生誤解之

處。

關於CRS相關法令所衍生的相關議題，讀者可回顧K辦於

4月份所發出之《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月刊─2018資產

配置傳承稅務暨綜所稅申報手冊》，有深入簡出之探

討。

公司取得員工團體壽險滿期給付金，應課徵營所稅

公司為員工投保團體壽險，若以公司本身為受益人，期

滿保險金未轉撥員工部分，應列報為期滿年度之收入並

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新書預告

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寫給金融業高資產客戶經理的

第三本稅務書─啟動家族傳承之鑰》即將出版，為讀者逐

步分析台商在當代傳承安排過程中所面臨的各項議題，

並提出可能的因應之道，讓第一代台商過去30、40年隨

台灣經濟起飛拼搏所賺取的財富，在國際金融及稅務環

境變遷下，仍能為下一代發展奠基。

本次第三本書的出版及第一本及第二本稅務書亦配合近3

年稅務法規全新再版，讓寫給金融業高資產客戶經理的

稅務書系列，完整涵蓋台灣客戶在不同人生階段，從

「創富」、「藏富」及「傳富」過程中所可能面臨的各

種稅務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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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CRS實施在即，你準備好了？ (下)

近半年接到客戶諮詢台版CRS相關問題時，發現許多人

對台版CRS相關規定或實施後的可能影響仍一知半解。

一部分原因是對CRS相關法規內容不清楚；另一部分則

是筆者發現許多客戶對海外所得的認定時點及計算方式

有誤解，導致許多客戶都誤以為該辦法實施後對目前海

外投資應該不致有影響，在前ㄧ期的月刊關於客戶的誤

解，K辦已談完”依帳戶金額高低有不同盡職調查密

度”，以下再讓K辦分享其他容易誤解之處。

海外所得計算方式跟你想的不一樣：

K辦在跟客戶聊天時發現，有客戶誤以為海外所得是一個

所得種類，只要是投資海外的金融商品，就是把銀行給

的對帳單裡的各類投資損益全部加總起來，填在海外所

得那一欄，結算後的金額就是要申報的所得額。但事實

是，海外所得跟境內所得一樣有10大類所得，不同的所

得種類，損益間是不能互抵的。

曾有一個客戶，投資海外債券產生利息所得1,000萬元、

海外基金贖回產生損失300萬元，客戶依據對帳單最後加

總餘額700萬元申報海外所得，收到國稅局的補稅單及罰

鍰才知道，原來他應該申報的是海外所得的債券利息所

得1,000萬元，海外基金贖回損失300萬元只能以0計。

陳信賢 Sam

協理

曾任台北國稅局稅務員，專長為個

人及家族財富代際移轉規劃並熟稔

稽徵查核實務。

02  最新稅務情報 August 2018

此外，客戶放在銀行帳戶裡的錢雖然都沒有領出來，一

直在投資。但如果上述投資海外基金，去年贖回是賠

錢，但另一檔海外基金在今年贖回有賺錢，從客戶投資

角度來看，雖然同樣是基金贖回，但因為是不同年度的

損益，一來一回雖然沒賺到什麼錢，但是由於兩個年度

間的投資損益無法互抵。因此如以長期投資的角度來

看，投資所需負擔的稅負恐怕會比實際賺的錢還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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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01803 台灣CRS實施在即，你準備好了？ (下)

錢匯回來不超過670萬元就沒事？

因為海外的金融商品投資相當的多元化，資金流動也非

常迅速，一般人在海外投資理財產生的所得，通常都以

為每年匯回來20萬美金就不會有海外所的課稅的問題。

K辦提醒，個人的海外所得是在所得產生的年度就要申報

海外所得，而不是等到錢匯回來台灣的年度才申報。

當台灣客戶直接以個人名義在海外開設投資帳戶時，在

購買商品交易完成後一直持有到到期日或處分日的過程

中，依不同的商品性質可能會有不同類型的投資所得，

如利息、股利或其他所得，不管類型為何，只要該投資

商品在該海外投資帳戶結算後有利得，次年度就必須申

報海外所得。

K辦發現不少客戶常誤以為投資商品的錢還在開設的海外

投資帳戶裡，雖然今年有賺錢，但去年是賠錢的，兩個

年度結算後投資帳戶根本沒賺錢，而且投資的資金事實

上也都還在投資帳戶裡，就誤以為沒有海外所得。由於

台灣個人所得稅制係採所得發生制 ，導致當年度投資帳

戶結算後有所得時，即需申報海外所得，而非等到海外

投資帳戶資金匯回時才要申報海外所得。

上述規定將使在兩個年度之間的投資損益不可以互抵。

對於追求長期績效的個人投資人來說，現行所得稅制會

導致如果有大筆所得突然在特定年度實現，將可能面臨

較高的所得稅率。

KPMG觀察

K辦提醒，未來台版CRS實施後，如台灣的主管機關透過

資訊交換取得台灣稅務居民境外金融資訊，相關資訊如

何運用仍需視與締約國間是否有限制相關資訊的運用，K

辦所提醒的事項也不見的真的會發生。但應可以預見將

來高資產客戶的稅務議題及遵循成本將變高。比如以前

根本沒思考過自己是哪裡的稅務居民，CRS實施後可能

要仔細評估要當哪裡的稅務居民，稅負成本及風險會比

較低或優化；以前投資境外金融商品時，可能也沒仔細

讀過海外所得申報與計算相關規定，到底海外所得報對

或報錯，反正國稅局沒來查就沒事。這些從沒想過的規

定，未來將是高資產客戶必須認真面對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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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被繼承人死亡遺有財產者，

納稅義務人應於被繼承人死亡之日起6個月內，向戶籍所

在地稽徵機關依法辦理遺產稅申報；以下整理申報遺產

稅時，常見納稅義務人漏列之遺產總額項目，供讀者參

考：

– 死亡前2年內贈與配偶之財產。

– 被繼承人銀行保管箱內物品價值。

– 被繼承人重病期間領取之現金。

– 被繼承人生前所投資公司之股東往來債權。

– 被繼承人至死亡日止之應收利息、股利、農漁津貼及

國民年金等債權。

– 以被繼承人本人為要保人、他人為被保險人之保單價

值。

– 被繼承人生前買入但死亡時尚未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

之不動產。

– 被繼承人所遺之汽車。

在此也提醒讀者，如果被繼承人的財產較為龐雜或有其

他因素，導致無法於期限內完成申報，納稅義務人可在6

個月期限屆滿之前，以書面方式向國稅局申請延期，而

期間係以3個月為限。

K辦在《寫給金融業高資產客戶經裡的第一本稅務書》及

《寫給金融業高資產客戶經裡的第二本稅務書》中，關

於遺產稅申報，皆有深入簡出之探討，在此提醒於申報

遺產稅時，如對財產是否應計入存有疑慮時，可請教專

業的會計師、律師或地政士，避免在申報時因不符合規

定而遭稽徵機關補稅及處罰。

曾蕙敏 Lily

副理

專長為公司稅務諮詢及查核實務。

遺產稅申報小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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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 107年7月21日新聞稿
https://www.mof.gov.tw/Detail/Index?nodeid=137&pid=8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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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取得員工團體壽險滿期給付金，
應課徵營所稅

06 保險 August  2018

楊華妃 Fanny

協理

曾任台北國稅局稅務員，

專長為個人及家族稅務規劃

公司為員工投保團體壽險，若以公司本身為受益人，期

滿保險金未轉撥員工部分，應列報為期滿年度之收入，

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財政部賦稅署 107年7月24日新聞稿
https://www.mof.gov.tw/Detail/Index?nodeid=137&pid=80206

案例說明

甲公司多年前為其公司員工投保團體壽險，受益人均

為甲公司本身。在104年度時甲公司取得○○人壽保

險公司之保險給付金共4筆，總計約1,100萬元。

– 有2筆滿期金約250萬元，已轉撥予員工，並依法

開立扣繳憑單，列為個人其他所得，課徵綜合所

得稅；

– 另2筆滿期金約850萬元，甲公司取得後重新再申

購另一個新的員工團體人壽保險契約，因此保險

公司未將期滿保險金匯入公司帳戶，而係作為抵

付新購之保險費用。

要保人甲公司

員工每人每月2,000元

• 公司認列保險費支出

• 員工不列所得

公司繳納保險費時

如下圖所示，公司為所有員工投保的團體人壽保險、團

體健康保險、團體傷害保險及團體年金保險，不論受益

人是公司或員工或其家屬，只要是在每人每月2,000元限

額內的保險費支出，公司可以認列費用(註) 、同時員工

亦可免視為員工之薪資所得。

要保人

甲公司

被保險人

全體員工

生存受益人

公司

要保人

甲公司

被保險人

全體員工

生存受益人

員工或其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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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期滿受益人領回時

依據前面的案例說明，4筆滿期金的受益人均為甲公司，

因公司將其中有2筆滿期金250萬元轉撥予員工，雖然公

司認列收入250萬元，但因全數轉撥予員工，公司亦已開

立扣繳憑單，轉列為員工其他所得，故最終由個人課徵

綜合所得稅。

而甲公司另外2筆滿期金850萬元，因甲公司另與保險公

司簽訂新的團體壽險契約，因此保險公司未將期滿保險

金匯入公司帳戶，而是作為抵付新購之保險費用。由於

甲公司是保險契約期滿受益人，該保險契約的期限及其

條件已成就，雖然甲公司在滿期金給付時未實際收到現

金，但是，甲公司仍應按權責基礎申報滿期保險金給付

收入，始符合收入費用配合原則。

因甲公司漏未申報104年度的滿期保險金給付收入被國稅

局查獲，除了補徵營所稅之外，另外還有裁罰。K辦提醒

企業主，如有以公司為要保人為員工投保保險時，應特

別留意相關的課稅規定。

註：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83條規定，營利事業為員工投保之團

體人壽保險、團體健康保險、團體傷害保險及團體年金保險，其由

營利事業負擔之保險費，以營利事業或被保險員工及其家屬為受益

人者，准予認定。每人每月保險費合計在新臺幣2,000元以內部

分，免視為被保險員工之薪資所得；超過部分，視為對員工之補助

費，應轉列各該被保險員工之薪資所得，並應依所得稅法第89條規

定，列單申報該管稽徵機關。

保險公司

滿期金給付

受益人

公司

受益人

員工或其家屬

1. 無轉撥員工，公司課徵營所稅

2. 有轉撥員工，員工課徵綜所稅(其他所得)

員工或家屬課徵綜所稅(其他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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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辦新書預購開始

《寫給金融業高資產客戶經理
的第三本稅務書》

隨著超級全球化及網路發展普及，資訊和創新思惟在全

世界流動，增加全球經濟的參與度，使得市場不再侷限

在傳統領土疆界，當代企業面臨不斷創新挑戰。此外國

際社會這兩年正積極推動反避稅、反洗錢及CRS等相關

規定，國際金融及稅務規範等面貌正重新排序。台商習

慣的傳統營運模式在此浪潮下，勢必重新調整方能因應

國際社會的要求。

此外台灣經濟雖早已隨著經濟全球化，從農業社會轉型

以工商及知識經濟為主，但台灣第一代台商對家族傳承

安排的主流想法卻仍受傳統農業社會「傳子不傳女」、

「嫡長子繼承」等觀念主宰。但隨著男女平權的價值逐

漸根植台灣社會及法制𥚃，傳統的傳承安排慣例逐步受

到挑戰。K辦在近年協助客戶傳承安排過程中，發現當代

台商過往所熟悉的傳承及節稅策略，在上述平權思想、

國際金融、CRS及稅務環境等新規範影響下，導致兩代

之間因此環境變遷的價值觀差異，已無法因應當代傳承

安排需求。

有鑑於此，K辦彙整近年協助客戶在傳承安排過程中所面

臨卻通常無法跟外人討論的各項議題，尤其是在CRS及

台灣反避稅規定實施後，對台商海內外資產配置及傳承

安排策略的衝擊與影響，為讀者逐步分析台商在當代傳

承安排過程中所面臨的各項議題，並提出可能的因應之

道，讓第一代台商過去30、40年隨台灣經濟起飛拼搏所

賺取的財富，在國際金融及稅務環境重組下，仍能為下

一代發展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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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富、藏富、傳富」人生稅務書
2018年全新再版
三冊超值組合 – 限時優惠68折800元

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 (簡稱K辦 )自2015年起出版第一本稅務書雖然僅3年，但不論是所得稅、遺

產及贈與稅，乃至台灣反避稅或CRS的推展，都已讓稅務環境產生相當程度的變化。因此第一本及

第二本稅務書配合近3年稅務法規修訂再版。加上本次第三本書啟動家族傳承之鑰的出版，寫給金融業高資

產客戶經理的稅務書系列，可說是完整涵蓋台灣客戶在不同人生階段，從「創富」、「藏富」及「傳富」的

人生過程中所可能面臨的各種稅務議題。

第一本稅務書從所得稅、贈與稅及遺產稅申報書的角度

說明稅法原理及可安排的節稅策略，以淺顯易讀的風格

為您的稅法知識打下一定基礎。

第二本稅務書進一步爬梳客戶在人生不同階段所面臨的

稅務議題，如何避免常見財富配置及傳承安排所衍生的

稅務風險，並使財富管理效益最大化。讓財富經理人有

效掌握高資產人士資產配置的需求，讓財富經理人員在

為高資產人士安排財富策略安排時，可以更符合客戶的

需求。

第三本稅務書則是K辦彙整近年協助台灣客戶在傳承安排

過程中所面臨卻通常無法跟外人討論的各項議題，尤其

是在CRS及台灣反避稅規定實施後，對海內外資產配置

及傳承安排策略的衝擊與影響，並提出可能的因應之

道，讓第一代台商在過去幾十年隨台灣經濟起飛拼搏所

賺取的財富，在國際金融及稅務環境變遷下，仍能成為

下一代發展的奠基。

讀者如能循序漸進逐一研讀三本書內容，對於台灣客戶

海內外資產配置及傳承安排議題與策略，在國際金融及

稅務環境規範重組後，應能有一定深度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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